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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摘 要：內地與香港兩地在跨境破產的司法實踐中，呈現出有限且單向的司法協助現狀。因內地與香港之

間存在破產文化與制度差異，且相關立法對跨境破產規定不足，兩地跨境破產司法協助至今進展不大。粵港澳

大灣區的建設為兩地開展跨境破產司法協助提供新契機。本文針對內地與香港跨境破產中管轄權爭議問題，破

產管理人地位、法律適用、破產域外效力三者規定不明確問題，以及認可與提供救濟措施規定不足問題，設計

兩地跨境破產司法協助的應有內容，並提出發展兩地跨境破產司法協助“兩步走”的路徑構想。

關鍵詞：關鍵詞：跨境破產 破產管理人 破產域外效力 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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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香港回歸以來，內地與香港跨境破產中提供司法協助的實踐有限。面對跨境兩地的破產案

件，雙方法院都持較保守態度。只有在2001年的“廣信破產案”1中，香港高等法院認為內地進行的

破產程序是建立在收集財產進行分配的基礎上，堅持了破產法中按比例平等分配的原則，才予以認

可。2 這是內地破產程序第一次得到香港法院的認可。但在多數破產案件中，內地與香港法院各自

展開程序或拒絕合作。如在“海域集團破產案”中，香港高等法院任命的破產清算人不被內地法院

認可，最終以內地債權人實現個別清償告終。2008年，受金融危機的影響，香港社會遭遇破產潮，

跨境兩地的破產案件更是多發。部分內地政府出於社會穩定的需要，選擇為破產企業“埋單”，如

深圳市寶安區西鄉街道辦為於當地倒閉的百靈達實業（深圳）有限公司墊付工資。3 由政府出面的處

理方式引發爭議，此時構建有關兩地破產合作機制成為關注的重點。但隨後在“賽維LDK破產案”4

和“黃金時代破產案”5中，各地法院仍然單獨進行破產程序或拒絕合作。近兩年，兩地跨境破產司

法實踐呈現良好趨勢，如在2019年“華信破產案”中，香港法院作出認可與協助內地破產程序的裁

決。6 2020年6月，在“年富公司破產案”中，香港高等法院再一次作出裁決，對內地破產清算程序

予以認可，並對破產管理人提供相關司法協助。香港法院積極合作的實踐對兩地跨境破產具有很重

要的參考價值。7 目前，儘管兩地有相互提供跨境破產司法協助的現實需求，但相關司法實踐非常有

限。為數不多的幾個案件都是香港法院對內地破產程序予以認可和執行，兩地有限的跨境破產司法

協助還處於單向協助的狀態。

內地與香港的破產法在破產財產範圍、債權人類型、破產程序等方面表現出明顯的差異，共同

適用一套破產法不具有現實性。為能充分發揮破產程序的作用，防止債務人財產分散、使資產價值

最大化、為企業重整找到最優解決方案8，兩地法院應在“一國兩制”原則下相互提供司法協助。這

是解決兩地跨境破產衝突的有效路徑。

1 CCIC Finance Ltd. v. Guangdong International Trust & Investment Corporation, HCA15651/1999.
2 石靜遐：《我國破產程序域外效力的實例分析——評香港高等法院對“廣信＂破產程序的承認》，《政法論

壇》2002年第3期，第44頁。
3 參見胡健：《跨境破產：內地與香港不得不面對的難題》，《政府法制》2009年第34期，第18頁
4 Re LDK Solar C. Ltd. (In Provisional Liquidation) [2014] HKCFI 2234; [2015] 1 HKLRD 458; HCMP 2216/2014 

(10th December 2014). 
5  Casey McDonald and Another v. Golden Dynasty Enterprises Ltd. and Others [2008]  HKCFI 880；[2008] 5 HKLRD 

569；HCMP 2388/2007 (15th October 2008)。判決書中對於接管人遇到的困難具體表述如下：“Notwithstanding 
the powers given to the Receivers by the courts in the BVI, Samoa and Hong Kong, their attempts to obtain information, 
books and records concerning the Companies, the joint-ventures, subsidiary or associated companies of the Companies 
in China (i.e. the PRC Subsidiaries) and to assume control of them have not met with much success. For one thing, they 
have not been able to establish direct contact with any of the directors. Limited information relating to the Companies 
was provided to them through a law fi rm in China engaged by the Companies for that purpose. As the Receivers have 
not been given suffi  cient information in relation to the assets and aff airs of the Companies and the PRC Subsidiaries, 
they have not been able to identify and secure all of the assets.”

6 參見石靜遐：《我國破產程序域外效力的實例分析——評香港高等法院對“廣信＂破產程序的承認》，第
41-45頁。

7 參見司艷麗、劉琨：《香港法院認可與協助域外破產程序簡介》，《人民法院報》2020年6月11日，第008版。
8 參見石靜遐：《中國的跨界破產法：現狀、問題及發展》，《中國法學》2002年第1期，第12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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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地與香港跨境破產不僅涉及程序法和實體法，也涉及區際層面的問題。9 多年來內地與香港未

就跨境破產司法協助取得進展，主要原因有：第一，兩地間的社會制度、法域和破產文化存在明顯

差異，形成的破產立法各有特點。內地《企業破產法》僅適用於企業法人，且設計了三種程序，即

清算程序、和解程序和重整程序。香港破產法區分個人破產與公司破產，且其中有類似於內地破產

和解的個人自願安排。香港自1998至2020年經核准的個人自願安排案數總計有22,857宗。10 據香港

審計署統計，截至2011年12月，27,135宗破產案件中，個人自願安排案例就有7,409宗11，可見該制度

在香港破產體系中的重要地位，而內地破產和解程序的應用次數卻有限。兩地在不同的破產制度下

形成各異的破產秩序，若在跨境破產司法協助中讓步，則可能衝擊到原有的破產秩序。第二，兩地

對跨境破產的立法不足，導致不確定性。香港雖然在《破產條例》和《公司（清盤及雜項條文）條

例》規定了個人破產程序和公司破產程序，但並沒有對跨境破產、特別是對內地與香港兩地間的跨

境破產事宜進行規範。面對域外程序，香港法官主要依據普通法規則予以認可和救濟。12 內地《破

產法》僅在第5條規定了本國破產程序的域外效力和外國判決、裁決的承認與執行條件的原則，缺乏

具體操作的規範。此外，香港法院所做判決、裁決不是外國判決、裁決，無法直接適用該條規定。

立法空白所導致的不確定性是兩地間相互提供司法協助有限的重要原因。

儘管困難重重，兩地發展跨境破產司法協助背後有眾多助推因素，相關合作機制的籌設應盡早

提上日程。首先，現實需求是重要的助推因素之一。內地與香港經貿關係日益密切，兩地跨境破產

糾紛只增不減。其次，日漸豐富的實踐經驗也是助推因素之一。兩地跨境破產司法協助除了可以參

照國際跨國破產合作的成熟經驗，還可以借鑑內地與香港已形成的成功經驗。立足於日漸豐富的實

踐經驗，雙方有較高的認同感。最後，粵港澳大灣區的建設為兩地發展跨境破產司法協助提供新契

機。大灣區的建設提供開放合作的友好環境、重視粵港澳三地規則的銜接，將推動兩地跨境破產司

法協助成為現實。

內地《破產法》第3條規定，破產案件由債務人住所地的人民法院管轄；《民事訴訟法》第265
條規定，法院對在中國沒有住所地的域外企業，在中國領域內有可供扣押的資產或設有代表機構或

目標物，享有管轄權。香港《破產條例》第Ⅱ部規定，如果債務人以香港為其居住地，或者破產申

請提交當日身處香港，或者在三年以內通常居住於香港或在香港有居住地方，或在香港經營業務，

法院即可受理破產申請。《公司（清盤及雜項條文）條例》中將外國公司的破產問題規定在第Ⅹ部

中“非註冊公司的清盤”中，明確外國公司可依據香港法律在香港啟動破產程序。當外國公司不

9 參見陳夏紅：《內地與香港的跨境破產機制籌設何時走起》，《法制日報》，2016年9月7日，第12版。
10 香港特別行政區破產管理署統計數字，https://www.oro.gov.hk/sc/stat/stat.htm，2021年3月1日訪問。
11 《審計署署長第五十八號報告書》，https://www.aud.gov.hk/sc/pubpr_arpt/aud_Off Rec.htm，2021年3月1日訪問。
12 石靜霞、黃圓圓：《論內地與香港的跨界破產合作——基於案例的實證分析及建議》，《現代法學》2018年

第5期，第17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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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清償到期債務或有其他法定事由時，可作為“非註冊公司”參照香港註冊的公司破產程序申請破

產。就管轄權的規定而言，內地原則上是屬地主義，但在具體管轄時法院可依據一定條件擴張管轄

權；香港屬於屬地主義與屬人主義的結合，破產案件中涉及香港因素法院可取得管轄權。13 兩地

對破產案件管轄標準不同，又缺乏協調機制，容易出現管轄權衝突，債權人可能在兩地重複申請破

產，浪費訴訟資源；更有甚者，債權人利用兩地法院各自行使管轄權就同一債權獲得重複償付，或

法院據此不予認可破產程序和提供救濟措施。14

破產管理人在破產程序中擔任重要角色，其地位的確認是跨境破產程序推進的重要一步。內地

《破產法》規定， 人民法院裁定受理破產申請，應當同時指定破產管理人。破產管理人履行的職責包

括接管、管理或處分債務人的財產，代表債務人參加訴訟、仲裁或者其他法律程序等。香港《破產條

例》規定，破產令作出後，破產管理署署長根據該命令成為暫行受託人。作為暫行受託人的管理署署

長認為符合一定條件，可委託他人擔任暫行受託人。《公司（清盤及雜項條文）條例》規定，法院針

對申請人的申請組織聆訊，聆訊可將清盤申請駁回；或者經聆訊，頒發清盤令及委任臨時清盤人。臨

時清盤人向法院申請簡易程序令時會被委任為清盤人，也可向法院申請委任1名清盤人以代替臨時清

盤人。《破產條例》從申請到分配的各個環節都規定了財產託管人制度。《公司（清盤及雜項條文）

條例》也對清盤人予以重任，其規定臨時清盤人可以接管公司的資產賬簿、印章等，向公司董事要

求出具並遞交資產負債狀況說明書。清盤令一經作出或有臨時清盤人被委任，（臨時）清盤人對公司

的一切財產加以保管和控制。若兩地破產管理人地位得不到認可，將無法在域外進行任何破產活動。

更甚於當債務人在對方法域中被起訴或執行時，因破產管理人訴訟當事人地位不被認可，無法參與訴

訟，管理債務人資產工作無法進行。

各國法律下破產管理人產生的時間不同。大多數大陸法系國家和地區實行破產程序宣告開始主

義，在法院宣告破產時，才指定破產管理人，負責破產財產的管理。英美法系的國家和地區大多實

行破產程序受理開始主義，在破產宣告前，為防止債務人不當處分財產，設立臨時財產管理人，直

到正式破產宣告後才選任出真正的破產管理人。前者的破產管理人地位可以隨着破產宣告的承認而

得到確認，但後者中的臨時財產管理人地位較難認定。內地法律只規定了域外判決、裁決的承認和

執行，未能涵蓋破產管理人地位的確認，更何況香港還有臨時清盤人或臨時受託人的地位確認問

題。在中國銀行（香港）有限公司訴新紀元實業有限公司等借款擔保合同糾紛案15中，佛山法院追加

香港公司的清盤人為本案的第三人參與訴訟，這是一次積極的嘗試。香港法院一般會承認域外破產

管理人訴訟地位，但認為損害其債權人利益的除外。法院還對域外破產企業的動產和不動產進行區

分。域外破產管理人可自破產宣告之日起自動獲得外國企業位於香港的動產，但對不動產的權利，

只在一定條件下可獲得。綜上，內地對香港破產管理人地位缺乏規定，而香港對域外破產管理人主

13 參見馬騰、胡健：《論內地與香港跨境破產中的法律衝突及協調機制》，《安徽大學法律評論》2009年第1
期，第36頁。

14 參見胡健：《內地與香港跨境破產中的法律問題》，《中國法律》2009年第4期，第43頁。
15 中國銀行（香港）有限公司訴新紀元實業有限公司等借款擔保合同糾紛案，廣東省佛山市中級人民法院，民

事判決書，（2002）佛中法經初字第52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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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依據法官自由裁量權，兩地破產管理人進行跨境破產活動時難以得到保障。

法律適用是跨境破產案件審理的中心環節，適用不同的法律將導致不同結果。首先，在整個香

港破產法體系中，有適用於自然人、合夥破產的《破產條例》和適用於公司清盤的《公司（清盤

及雜項條文）條例》。而內地的《破產法》只適用於企業法人破產。其次，兩地破產法中對破產原

因、破產能力、申請主體、程序啟動時間，以及破產程序、破產債權各有規定。如就債權人提起破

產申請的理由，香港《破產條例》第6條進行詳細規定，明確了債項應達到的金額、條件、債務人的

償付能力等，並進一步定義何為無能力償付。香港《公司（清盤及雜項條文）條例》中第178條也對

何為無能力償付債項進行定義。但根據內地《破產法》第2條，債權人提請破產申請，理由為企業不

能清償到期債務，並且資產不足以清償全部債務或明顯缺乏清償能力。內地《破產法》僅對提起破

產的理由進行概括式規定，沒有具體的債權要求和條件，與香港法律採用列舉說明的方式不同。一

般而言，法院在審理跨境破產案件時會傾向於適用本國法，甚至有學者認為跨境破產中實質上不存

在法律選擇問題，破產救濟是具有程序性質的救濟，依據“場所支配行為”規則適用法院地法具有

方便、必然性等特點。16 但這可能帶來：法院請求另一地法院予以承認與執行，但當地法院認為該

破產不具備破產原因、主體不適格或破產程序不合法，因此以公共秩序保留為由不予執行。從另一

個角度來說，跨境破產本身具有複雜性，既有程序問題也有實體問題，程序問題如破產申請提出方

式、破產管理人任命、債權申報等，實體問題如破產原因、取回權和撤銷權的行使等。內地與香港

法律均沒有規定跨境破產法律適用的問題，對程序問題和實體問題的區分適用更無涉及。如果審理

過程中不加以區分全部適用法院地法，實際上可能帶來的結果是協助地法院的抗拒。

各國立法和判例對破產域外效力有三種理論：一是普及主義，其認為在跨境破產中一國法院所

作的破產宣告具有域外效力；無論債務人的財產在哪個國家，當被宣告破產時，均應被納入破產

財團。普及主義不僅承認域內企業破產的域外效力，還承認域外企業破產的域內效力，其核心理念

是“一套法律，一個法院”，突出破產程序的統一性以及破產宣告效力的擴張性。17 二是地域主

義，該理論認為每個國家的法院依照本國破產法對債務人在本國境內財產進行管理。一國法院所作

的破產宣告的效力僅限於破產人在該國領域內的財產。位於境外的其他財產，當事人只能在另一個

國家另開啟一個破產程序。該理論對破產宣告的域外效力不予承認。三是折衷主義，為普及主義和

地域主義的結合。不同國家有不同規定；有的國家承認域內破產程序具有域外效力，而不承認域外

企業破產程序的域內效力；有的國家根據財產的性質進行區分，對債務人的不動產適用地域主義，

否認域外企業破產的域內效力；對於動產則適用普及主義，肯定域外企業破產的域內效力。18 各個

國家對破產域外效力的規定不是一成不變的，而是根據特定時期的社會政策作出。

根據內地《破產法》第5條，內地法院作出的破產程序具有域外效力。但《破產法》沒有明確外

16 參見黃進主編：《國際私法》，北京：法律出版社，1999年，第372-373頁。
17 參見解正山：《跨國破產立法及適用研究——美國及歐洲的視角》，北京：法律出版社，2011年，第22-25頁。
18 馬騰、胡健：《論內地與香港跨境破產中的法律衝突及協調機制》，第40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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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破產程序的域內效力，只是規定外國法院作出的判決或裁決，符合條件可承認與執行。且香港法

院作出的判決並非外國判決，其破產程序在內地的效力是不明確的。在香港，法律沒有規定法院作

出的破產程序是否具有域外效力，但通過美國運通國際銀行一案19，確定了在香港啟動的破產程序如

涉及域外資產，破產清算人有權在域外採取域保全措施，以此肯定了香港破產程序的域外效力。另

外，香港法院對域外程序的態度原則上堅持普及主義，又根據具體情況有所不同，實踐中主要還是

依賴法官的自由裁量。

肯定破產程序的域外效力將賦予其在域外的正當地位，而承認與提供救濟措施則賦予跨境破產

程序以現實意義。承認與提供救濟措施區別於承認與執行破產判決或裁決，前者圍繞跨境破產程序

展開，符合跨境破產的複雜性。因內地與香港的特殊關係，涉及到兩地跨境破產，本文採用“認可

與提供救濟措施”的提法。內地《破產法》第5條規定，中國對外國法院破產判決、裁定，符合一定

條件可以予以承認和執行。具體條件為：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締結或者參加的國際條約，或按照互

惠原則審查，沒有損害中國法律的基本原則、不損害國家主權、安全、社會公共利益，不損害中國

領域內債權人合法權益。2009年北泰控股公司破產案中，最高人民法院認為，香港法院作出的清盤

令不屬於兩地簽訂的相互認可與執行當事人協定管轄民商事案件判決的範圍，且《民訴法》第265條

和《破產法》第5條是針對外國法院所作判決的承認和執行。20 可見，內地的已有規定不能涵蓋香港

法院所作判決或裁決，且沒有規定承認與提供救濟措施的問題。在香港，承認域外破產程序與提供

救濟措施，法院一般先要求啟動破產程序的國家自身對跨境破產實行普遍性原則，即承認其破產程

序具有域外效力。其次，要求破產申請提交時債務人住所地位於破產程序啟動國，債務人主動要求

接受香港法院的管轄。21 廣東國際信託投資公司破產案中，香港高等法院對內地破產程序予以認可

和救濟，禁止當地債權人扣押債務人位於香港的財產。但實踐中，由於管轄權衝突，具體破產程序

規定不一、法律傳統不同等原因，內地破產程序仍有不被香港法院認可與提供救濟措施的風險。

內地與香港有限且單向的跨境破產司法協助現狀難以適應實踐的需要。新時代下，粵港澳大灣

區建設成為發展兩地跨境破產司法協助的契機。2019年2月，中共中央、國務院發佈《粵港澳大灣區

發展規劃綱要》，其中指出建設粵港澳大灣區是“一國兩制”發展的新實踐。由於粵港澳經濟社會

規則不同，在進行建設過程中應重視規則相互銜接，特別是法治規則的銜接，增強法治共識、強化

規則對接。22 首先，粵港澳大灣區建設中倡導開放的合作態度，將促使三地法院積極地提供跨境破

19  American Express International Banking Corporation and Others v. Michael J. John and Anther, HCA014594A/1983.
20 最高人民法院關於北泰汽車工業控股有限公司申請認可香港特別行政區法院命令案的請示的覆函（［2011］

民四他字第19號，2011年9月28日）。
21 王芳：《香港與內地跨境破產的法律框架研究》，《政法論壇》2009年第5期，第78頁。
22 謝雯、丘概欣：《粵港澳大灣區建設中司法合作與司法保障的路徑——以涉港澳民商事審判為視角》，《法

律適用》2019年第9期，第49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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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司法協助，進而豐富司法協助經驗。在“華信破產案”和“年富公司破產案”中，香港法院對內

地破產程序予以認可，體現其開放的合作態度。內地法院在開放、合作的大背景下，必將逐步展示

提供司法協助的誠意。司法實踐中積累的協助經驗將有助於兩地跨境破產的深層次合作，為構建合

作機制蓄力。其次，深化司法互助與合作，是協調大灣區法律體系的重要手段23，也是大灣區建設中

的重要內容。因此，就跨境破產問題上，如何促進三地間跨境破產司法互助與合作將受到極大關注

與重視。而三地間就跨境破產問題取得的進展，將對內地與香港跨境破產司法協助有重要的借鑑意

義。綜上，內地與香港多年來未解決的跨境破產司法協助問題將在大灣區建設背景下取得突破，兩

地跨境破產司法協助具有前景。

1. 

對等原則是兩地間展開合作、並形成穩固友好合作關係的基礎。對等原則下，兩地法院作出的

判決、裁定、命令等都具有同等地位，符合一定條件對方法院應予認可與提供救濟措施。雙方法院

任命的破產管理人或清盤人地位也是平等的，不能無理由限制其能力。在該原則下，還蘊含着對破

產域外效力普遍性的堅持。現今，內地與香港都只對自身破產的效力予以完全肯定，即認可自身破

產程序的域內效力和域外效力。遵循對等原則，雙方均應當認可對方破產程序在其域內的效力。

2. 

尊重當事人合意原則對解決跨境破產管轄權衝突有重要意義，成為兩地跨境破產司法協助應遵

循的又一基本原則。首先，基於雙方當事人的合意選擇管轄法院，能獲得當事人的積極配合，也能

在管轄權爭議上節省時間，減少程序運行障礙。其次，相信當事人的選擇，也是相信對方法律。雖

然兩地就破產有不一樣的法律傳統和程序，但無論在哪地進行破產，法院都會依據當地法律進行合

理的破產清算，使債務人的資產最大化，實現債權人之間的公平分配。

3. 

破產法本身的基本原則就是要公平的對待所有債權人，平等分配財產，這一原則成為許多國家

承認外國破產程序的必要條件。該原則不因含有跨境因素而有所改變，在跨境破產中，同樣需要保

證破產程序中所有債權人獲得平等受償的權利，不能區別對待。具體而言，債權人有平等參與破產

程序、知悉破產程序進程的權利，以及同一順位的債權人有權按照比例獲得平等分配。

1. 

兩地跨境破產相互提供司法協助應在信息交流的基礎上進行。為保證雙方能及時瞭解兩地破產

管理情況，需借助共用平台。建立屬於兩地的破產信息共用電子平台，並對平台予以認可具有現實

意義。兩地應積極合作，運營和維護該信息共用平台，如實登記信息，及時交流。該信息共用平

台，除登記受理的破產案件，還應披露審理進程，如管理人或清盤人的管理進度、法院作出的相

關決定和裁定等。共用平台致力於實現破產案件全流程線上轉遞、審查和辦理，即時管理和動態追

23 參見文雅靖：《如何協調粵港澳大灣區法律制度體系》，《開放導報》2019年第2期，第56-57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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蹤，還可以分享兩地間處理破產案件的成功做法，便於效仿和學習。

2. 

在共用平台的基礎上，即將受理案件的法院應首先查明該案件在對方法院的狀態。當對方法院

未受理，按照本地的法律應受理，法院可以作出受理決定；當對方法院已經受理，而法院認為自身

也具備管轄權，雙方應就該破產案件的管轄進行以下規則的協商：

如果破產案件當事人對管轄法院協商達成一致，則應由當事人確定的法院管轄。在破產事由出

現至破產程序啟動前，債務人和所有債權人都可以通過協商確定管轄法院。雖然該方式難以達成一

致，但各方當事人和法院都應盡力促成合意，這能為跨境破產程序帶來很多便利。根據《關於內地

與香港特別行政區法院相互認可和執行民商事案件判決的安排》，協議管轄的民商事案件，當事人

可以申請對方法院予以認可和執行。同樣在跨境破產領域，協議管轄不僅能有效避免管轄權衝突問

題，而且便於在相互協助上達成一致。當然，當事人之間就管轄達成的協議不能違反香港或者內地

有關級別、專屬管轄的規定。

當雙方當事人無法達成一致，則可借鑑“主要利益中心”標準來確定管轄權歸屬。《歐盟跨境

破產條例》通過主要利益中心地來認定主要破產程序，營業所所在地來認定附屬程序，以尋求管轄

權的合理確定。24《聯合國跨境破產示範法》也以主要利益中心地與營業所為標準將外國程序區分為

外國主要程序和非主要程序。但這兩者都沒有對主要利益中心地進行明確的定義，而是規定除非能

提出相反證明，否則假定債務人註冊辦事處所在地為債務人主要利益中心。25 相反證據應達到債務

人對其利益進行慣常管理的證明標準。“主要利益中心”標準，可以盡快確定管轄權的歸屬，有利

於保護所有債權人的利益。而且該標準較為客觀，世界各國對其認同度高。香港與內地有不同的法

律體系，本應按各自法律確定其管轄權。但通過合作解決管轄權衝突，能防止兩地因破產管轄權衝

突而互不認可對方破產程序，以及法院濫用法律過度擴張管轄權的可能。“主要利益中心”標準也

有其缺點，即存在一定的不確定性。當企業在兩地之間來往甚密，營業重心有變動時，兩地法院有

可能同時被認定為主要利益中心地法院。當主要利益中心地的確定存在困難時，即雙方法院均認為

自己是主要利益中心地法院且具有相當的證據，則先受理案件的法院獲得管轄權，該管轄權的確定

不妨礙輔助破產程序的開啟。另外，受理案件時間應按破產信息共用平台上的登記時間，這樣也可

以促使雙方法院積極登記，實現信息交流共用。

3. 

目前兩地對跨境破產管理人地位的認定存在立法空白，當跨境破產管理人對債務人的財產提出

保護、變賣、或申請分配時，常常因地位問題而面臨不確定性。《聯合國跨境破產示範法》中對跨

境破產管理人進行相關規定，主要包括三方面的內容：首先，域外破產管理人有直接向本國法院提

出申請的權利，按照本國的法律行使破產的相關事務。其次，只要有外國破產程序存在和任命該破

產管理人的證明文件，該破產管理人的地位即得到認定。最後，關於域外破產管理人的其他權利。

破產管理人可以申請停止對債務人財產的訴訟和執行；委託法院拍賣債務人的財產，還可以指定另

24 宋錫祥：《論歐盟跨國破產法》，《法學評論》2007年第4期，第85頁。
25 石靜遐：《中國的跨界破產法：現狀、問題及發展》，第12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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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一個財產的當地管理人等。26 內地與香港對跨境破產管理人地位和權利應有更開放的態度，可以

有如下合作：破產管理人首先要向法院提供破產程序存在和其受法院任命成為該破產案件管理人的

證明，法院經過形式審查以及查詢兩地破產信息共用平台的登記信息，即應立即作出認可決定。該

破產管理人便具有在本法域內的合法地位，可以就債務人財產提出申請，請求或主張權利，還可以

申請指定當地的管理人。另外，破產管理人同時具備訴訟當事人的主體地位，可以以訴訟當事人的

身份參與訴訟。

4. 

破產案件的法律適用包括程序法和實體法。根據國際私法規則，世界各國對於跨境破產法律衝

突的做法通常為，程序法適用法院地法，實體法適用需要根據具體情況確定。在內地與香港跨境破

產中，不能一味適用法院地法，應當靈活適用法律。程序問題如管理人的任命，債權人會議的召集

等，一般適用法院地法，這是對法院地的尊重，而且能盡快推進破產程序，成為世界各國的共識。

但對於實體問題，因涉及到當事人的實體權利義務，如破產誘因、債務者的資產範疇、取回權、撤

銷權、財產的保管處分等，選擇哪個法律進行適用審判，關係到最終能否得到認可和提供救濟措

施，因而不能一味的適用法院地法。應根據破產的不同環節，不同方面採用分割制加以確定。最終

可以適用法院地法，也可以運用衝突規則適用對方法域的法律。27 如破產原因，以及債務人的資產

範疇，適用法院地法較為合適；對於具體財產的管理，因為涉及到物權問題，通常應按物之所在地

法。特別是關係到不動產的確認，不動產的評估與變價，適用不動產所在法更為可行。其他的實體

權利，如取回權的行使對債權人至關重要，適用取回財產所在地國家的法律更有利於程序的進行。

否則，當債權人對位於香港的財產行使取回權，雖然滿足了內地的取回權要件，但卻不符合香港規

定，這時要求香港法院提供救濟措施反而可能導致抵觸和不配合。

5. 

認可與提供破產救濟措施並不能自動發生，需要破產程序啟動地法院或相關利益方的申請，再

由法院審查，並作出是否認可與提供救濟措施的決定。兩地可就認可與提供破產救濟措施達成以

下合作：首先，就認可與提供救濟措施的對象而言，應改變“認可與執行判決、裁決”的規定，而

以“破產程序”作為認可與提供救濟措施的對象。鑑於適用對象是破產程序，實踐中認可和提供救

濟措施不僅可以作用於判決、裁定，還包括決定以及命令，判令等法律文書。28 其次，就申請的主

體和程序要求而言，一般應由具有破產管理人身份的人進行申請，若有特殊情況，也可直接在法院

之間相互對接。管理人或法院提出協助申請時應提交相應的法律文書，如受理破產程序、委託破產

管理人、作出破產宣告等相應的決定或裁決。再者，就審查條件而言，兩地相互認可與提供救濟措

施應符合以下條件：一是不能違背兩地跨境破產的管轄約定。破產程序啟動地法院應遵循兩地達成

的管轄權協調方法，這是另一地法院認可與提供救濟措施的首要條件。二是不能違背債權人平等原

則。債權人平等原則作為兩地破產司法協助的基本原則之一，應當得到尊重。三是不能違反社會公

26 參見郭玉軍、付鵬遠：《我國跨國破產承認與協助制度：理論、實踐與規則完善》，《武大國際法評
論》2018年第4期，第10頁。

27 參見王曉瓊：《跨境破產中的法律衝突問題研究》，華東政法學院博士學位論文，2006年，第46-47頁。
28 石靜霞、黃圓圓：《論內地與香港的跨界破產合作——基於案例的實證分析及建議》，第178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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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利益。該條款為公共秩序保留條款，司法實踐中應當進行正確理解，不能濫用。滿足以上條件，

破產程序即得到認可，能獲得救濟措施。最後，認可與提供救濟措施有以下法律效果：法院應當中

止對債務人的任何訴訟與強制執行程序；破產管理人獲得域內的正當地位，可以從事破產管理，如

處置財產和指定當地破產管理人，也可以以訴訟當事人的地位參與到相關的訴訟中。破產程序得到

認可後，管理人還可以向法院申請提供其他救濟措施，如申請法院對財產進行拍賣或變賣，申請法

院採取財產保全措施等。法院所給予的救濟措施也是全面的：不但可以溯及破產程序認可前已被扣

押的財產，當管理人需要尋求的救濟在本地無規定時，法院還可以在法律允許的範圍內提供具有同

等效力的救濟，使破產程序能順利推行。

內地與香港跨境破產司法協助安排的成功落地，得益於一個可行、合理的路徑。粵港澳大灣區

的建設將為此提供頗具可行性的路徑。《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指出，要進一步優化珠三角

九市投資與營商環境，提升市場一體化水平；依託粵港澳良好的合作基礎，建立內地與港澳深度合

作示範區。國家對大灣區寄予厚望，在這一背景下，加強三地跨境破產司法互助，促進三地破產規

則的銜接與破產法律制度的協調至關重要。區別於內地與香港跨境破產司法協助安排，在粵港澳之

間，特別是在粵港之間先行達成司法協助協定更具操作性。在大灣區開放與合作的環境氛圍下，可

進行更多的合作探索與實踐。相關探索從小範圍到全覆蓋，具有合理性。如1985年廣東高院與香港

最高院曾達成“相互協助送達民商事訴訟文書的初步協議”，隨後補充完善成為一個正式協議，為

1999年內港之間的送達安排提供寶貴的樣本。29 內地與香港破產司法協助的有關安排可以參照該模

式，在粵港之間先行先試，積累經驗，最終推進內港兩地破產司法協助安排的出台和落地。因此，

達成內地與香港跨境破產司法協助安排總體分為兩步：第一步，大灣區內粵港之間可先行就破產司

法協助達成一致；第二步，達成更具廣泛意義的內港破產司法協助安排。

第一步，率先實現大灣區內粵港兩地的破產司法協助。首先，應鼓勵粵港兩地法院積極通過個

案探索跨境破產司法協助。香港法院從廣信破產案到華信破產案、年富公司破產案，已經向內地展

示其積極協助的態度，在客觀上對《破產法》第5條要求的互惠提供先行給惠的支持，但內地法院

對此缺乏回應，廣東省法院在相關破產案件中可先行作出積極回應。通過豐富跨境破產司法協助實

踐，建立起粵港之間的司法互信，有利於構建粵港間更深層次的合作機制。其次，根據憲法和基本

法，香港有立法權，廣東也享有地方立法權。當兩地間尚未能達成具體合作成果時，各地可以通過

單方立法的方式為另一法域提供條件更為寬鬆，程序更為便利的破產司法協助。如各地主動制定法

律法規，規定更為寬鬆的認可與提供救濟措施條件，明確破產管理人地位等。最後，粵港之間可先

行協商制定兩地跨境破產司法協助協議或合作政策。2009年粵港之間簽署了《關於推進前海深港現

代服務業合作的意向書》30，促使粵港先行展開服務業法律合作。粵港之間可以加以效仿，就跨境破

產司法協助達成一個專門協議，協調跨境破產管轄權衝突、明確管理人地位以及規定認可與提供破

產救濟措施等。

29 張淑鈿：《粵港澳大灣區民商事司法協助的現狀與未來發展》，《中國應用法學》2019年第6期，第124頁。
30 張淑鈿：《粵港澳大灣區城市群建設中的法律衝突與法律合作》，《港澳研究》2017年第3期，第20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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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步，簽署內地與香港跨境破產司法協助的有關安排。根據《香港基本法》第95條，香港特

別行政區可與全國其他地區的司法機關協商進行司法協助。內地與香港至今已達成多項區際司法協

助安排，這是中國區際司法協助的一種主要模式，兩地跨境破產也應達成專門的司法協助安排。兩

步走的路徑並不意味着探索內港跨境破產司法協助安排要等到第一步實現才可以着手。因為內港跨

境破產司法協助安排作為一個正式全面的文件，須考慮更多因素，而且簽署後還要轉化才能生效，

所以兩地之間的合作討論與研究應與第一步同時推進，並在借鑑粵港實踐的基礎上不斷完善與更

新。具體而言，安排模式在協商達成一致意見並完成簽署後，需要轉化生效。內地應由最高法通

過司法解釋予以生效執行，香港則由立法機關修法或制定新法予以生效執行。而且轉化生效可能

遇到阻礙，如內地與香港之間在婚姻家事判決認可和執行問題上，雙方在2011年到2016年展開多輪

磋商，並於2017年簽署《內港婚姻家事判決安排》。2018年，香港特區政府就已經向立法會提交

關於認可與執行內地婚姻家庭案件判決的條例草案，但時至今日，該條例草案還未獲得立法會通

過。31 為了防止跨境破產司法協助安排的簽署與生效進程緩慢，無法回應實踐的需求，除了要盡快

磋商，還需要重視第一步的實施效果。粵港兩地的跨境破產案件是最集中的，通過司法實踐與先行

立法，可以解決大部分的案件；還可以增強對司法協助內容的認同感，縮短內港間達成破產司法協

助安排的時間以及促進安排的轉化生效。

現今有關的安排主要是關於送達、取證、仲裁裁決以及判決的認可與執行這四個傳統的司法協

助領域，但這並不意味着跨境破產司法協助安排只能在這四個領域內進行。司法協助是一個廣義的

範疇，除了送達、取證，認可與執行等，還可以包括司法信息通報、法律查明等與訴訟有關的合作

與協助。完善和拓展跨境破產司法協助的內容，並創新司法協助的方式，這也是雙方在協商中應加

以關注的內容。

結合整個破產程序的運行，筆者認為內地與香港進行跨境破產司法協助的具體內容是：管轄權

衝突的協商、區分法律適用、破產管理人地位及權利的明確、肯定破產域外效力以及相互認可與提

供破產救濟措施。另外，兩地跨境破產司法協助安排的實現應有一個合理可行的路徑，“兩步走”

的路徑構想應運而生。在大灣區建設的大背景下，應先行在粵港之間實現破產司法協助，進而推動

內地與香港達成跨境破產司法協助的有關安排。綜上，隨着大灣區建設的深入推進，應順應實踐需

求，早日將兩地跨境破產司法協助安排提上日程。

31 張淑鈿：《粵港澳大灣區民商事司法協助的現狀與未來發展》，第118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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